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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U anti-dumping regulation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new regulation,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old and new regulations, and take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on steel sheet piles from China as an ex-
ample to study its challenge to China, and comes up with coping strategies such as enterprise di-
rect investment, industry standard management and the government and EU member states signed 
FTA and so on, from three levels including the enterprise,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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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欧盟出台反倾销新规的背景下，本文从新规的主要内容出发，通过对新旧规则对比，以欧委会对来自

中国的热轧钢板桩发起反倾销调查为例，研究其对中国的挑战。并从企业、行业和政府三个层面得出企

业直接投资、行业规范管理及政府与欧盟成员国签署FTA等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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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商务部统计，2018~2019 年期间，全球共 23 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 120 起反倾销调查，占贸易

救济调查案件的 58.54%。至此，中国已连续 23 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其中，欧盟自

1995 年至今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原审立案累计 166 起，2019 年共 7 起，同比增速为 250.00%。在此背景

下，欧盟以延续贸易保护主义为目的的反倾销新规出台引起广泛关注。 

2. 欧盟“市场扭曲”的反倾销新规 

2017 年 12 月，欧盟出台反倾销与反补贴新规，增加市场“重大扭曲”的方法替代原有的“非市场

经济”替代国方法。并在 2018 年 6 月针对中国钢铁产能过剩进行了第二次修法活动，以保护欧盟的钢铁

产业。 

2.1. 新规出台背景 

在申请加入 WTO 时，我国由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受到阻挠，在经过漫长的谈判后，中国做

出妥协，接受《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规定，即允许其他国家运用替代国的方法对我国出口产品进行

反倾销调查。但对这一条款规定了 15 年的有效期，即在 2016 年 12 月 11 日第 15 条(d)项的“终止条款”

到期生效后，所有国家应当停止对华使用“替代国方法”[1]。 
近年来，全球经济下行，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逆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反倾销成为推行贸易保

护主义的可行路径[2]。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通过贸易

保护，欧盟试图将 2010 年爆发的欧债危机给欧盟带来的损害转嫁给中国。 
 

 
Figure 1. Map of China as respondent in export dumping case 
图 1. 中国在出口商品倾销案中作为应诉方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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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 可以看出，自中国加入 WTO 以来，欧盟对中国的反倾销行为居高不下，是对中国进行反倾

销申诉的第二大国。据 WTO 统计，1995~2017 年，欧盟对外启动了 502 起反倾销调查案，共采取了 325
个最终反倾销的措施。其中，在欧盟反倾销的所有目标国中，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为 132 起，最终反

倾销措施为 95 起，所占比例约为 1/3，在所有目标国中位居第一。在之前欧盟反倾销行为的影响下，当

WTO 规定中国不再适用“替代国制度”时，欧盟由于反倾销“惯性”无法适应这一变化带来的损失，从

而修改《欧盟反倾销条例》，隐蔽自己“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欧盟委员会运用拒绝使用中国的国内价格和企业成本来确定中国产品价值，而

以第三国同类产品的价格来构建中国商品价值的手段，人为地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从而使

欧盟较为容易的认定中国存在倾销。据统计，按替代国方法计算的倾销幅度往往要比按正常方法计算的

结果高出 30%以上[3]。 
我们应当注意到，“终止条款”针对的是其他国家是否有权对中国采取替代国做法的问题，而不是

中国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 

2.2. 新规主要内容 

(一) “非市场经济国家”到“市场扭曲国家” 
第一，新规中取消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概念，规定原有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仅适用于非 WTO

成员方。表面上来看，消除了原有的对中国歧视性的规定，而采取“国别中立”。据此，中国企业可以

采用自身的价格和成本数据来决定正常价值。 
第二，新规提出了“市场扭曲”的概念和“成本替代”的方法。欧盟声称出台新规的背景是当前众

多对欧盟出口的国家和地区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影响自由市场力量的重大扭曲现象[4]。因此，规定在“市

场扭曲”的情况下，欧委会可以采用替代国数据或国际市场价格来构造出口商的正常价值，而这一方法

适用于 WTO 所有成员方，即同样适用于中国。评估“市场扭曲”是否存在可以考虑以下多种因素，但

只要满足其中任何一条就构成重大扭曲[5]： 
1) 一出口国的相关市场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所有、控制、监督或指引的企业所占有； 
2) 企业中的国有成分允许政府干预价格或成本； 
3) 公共政策或措施使国内供应商获得差别性优惠待遇，或者足以影响市场自由度； 
4) 破产法、公司法或财产法的缺失、差别适用或不完全执行； 
5) 工资成本被扭曲； 
6) 从执行公共政策或依赖于政府的机构获得资金。 
此外，欧盟在对“市场重大扭曲”进行评估认定时，也综合考量相关国际标准，如国际劳工组织的

核心公约和多边环境公约等等。然而这些考量要素的增加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相对落

后的第三国来说并非有利信息。 

2.3. 新旧条例对比 

第一，两者的适用前提和基础不同。旧条例规定了对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 12 个非市场经济地位国

家采取替代国方法核算其出口商品价值；对中国、越南、哈萨克斯坦以及其他 WTO 成员中的非市场经

济地位国家在其企业不能证明具备市场经济条件时运用替代国方法核算其价值。而新条例的重点对象是

市场存在“严重扭曲”的国家，对“严重扭曲”一词的界定中有“允许政府干预”一条，即使在市场经

济国家也可能存在政府干预。在没有对干预做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新规对于被反倾销的国家有很强的

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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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替代国制度的定位不同。根据旧条例规定，只要进口产品来自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时，欧

盟委员会自动根据替代国方法重新核定产品价值。只有出口商向欧盟提交证明其满足“市场经济条件”

时，才以其实际成本和价格核算。而新条例中将替代国方法作为辅助手段，通常以出口商在其本国市场

上销售的同类产品价格为基础，只有在出口国存在重大市场扭曲时采用替代国制度。 
第三，替代国价格选取方法不同。旧条例规定调查机关只能选取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第三国的价格

或其推定价值，或者，该第三国向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价格作为该产品正常价格的衡量标准。而

新条例中采用两种衡量价格法：一是替代国方法，即选取恰当的具有代表性与可比性的国家的价格替代

被调查国国内价格，同样地，在选取国家时包括欧盟国家。但以替代国与被调查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

同为前提，数据易于获得；二是非扭曲的国际价格或基准价格[6]。 
由此看来，新旧条例都可以选取其他国家的国内价格作为参照，但新条例中规定的价格数据来源广

泛，调查机关选取数据更为灵活，在无法选择适当的替代国时还可采用国际通行的价格数据，拥有一定

自由裁量权，同时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与旧法相比，新规从字面上来看不再对中国具有歧视性，同时也不再要求中国出口产商填写繁琐的

市场经济待遇问卷，减轻了企业的应诉工作负荷；但另一方面，新规事实上允许欧委会继续采用替代国

数据计算被调查出口商的正常价值，并且可以采用更加多样的外部数据组合方式来替换中国企业的成本

要素。事实上，“市场扭曲”是“替代国制度”的另一种延续。 

3. 欧盟反倾销新规对中国的挑战 

3.1. 对中国倾销认定更为容易 

2018 年 5 月 24 日，欧盟委员会对来自中国的热轧钢板桩发起反倾销调查。这是欧盟发布《欧盟反

倾销条例》新规后启动的第一次对外反倾销调查。 
在这一过程中，为了获得调查“严重扭曲”所必需的信息，欧委会向中国政府发放了调查问卷。欧

委会可能在问卷中要求中国政府提供涉案产业原材料的海量数据和信息[7]。如果中方在调查问卷中对相

关问题的回答不完整或者数据提供不全，欧委会将提取对其最有利信息来得出中国存在“市场扭曲”的

肯定性调查结论。 
欧盟委员会将继续采用第三国(该案为南非)为中国出口产商计算正常价值，并拥有宽泛的自由裁量

权，自由选择第三国，人为抬高正常价值和倾销幅度。这将导致中方对于“市场扭曲”的抗辩更为持久

艰难，尤其在钢铁、铝、化工和陶瓷等被欧盟认定存在政府干预而导致产能过剩的行业。 
同时，欧盟在申诉中国存在“市场扭曲”时，可以利用欧盟自身出具的针对中国的国别报告，对劳

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进行分析，从而使对于中国的“市场扭曲”的认定更加容

易。 

3.2. 否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规定，在中国入世 15 年后，中国即应自动享受“市场经济”待遇。

但 GATT 从未在文件正文中对市场经济有明确的定义，同时欧盟反倾销新规中绕过这一概念，采用“国

别中立”的定义，以其他更为严苛的条件将被调查国家认定为“市场扭曲”，从而行否定中国市场经济

地位之实。在热轧钢板桩案中欧盟委员会表示没有适用新方法的名单，也未提及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是否具有市场经济地位争论较大。部分欧洲学者提出，第 15 条仅规定了在对中

国进行反倾销调查时的国内成本核算方法，不涉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国也坚持对中国非市场经

济地位国家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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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干涉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 

在 2017 年 12 月 20 日发布的专门针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报告中，欧盟委员会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经济转型与升级计划、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

土地与能源政策、原材料的出口限制、对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的差别待遇、受到管制的劳动力市场等因

素，视为中国经济存在“严重扭曲”的证据。并认为这些政府行为使中国企业获得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这构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建设的干预。 

3.4. 扩大欧盟反倾销范围 

欧盟对被调查国政府的一些经济行为与经济政策使用“严重扭曲”标准来评价与判断，反倾销和反

补贴的界限模糊不清，并且将对方能够施加的影响领域从“商品”扩大到“要素”，从“市场”扩大到

“政府”，这必将加剧“非市场经济”的效应和重复救济在双反措施中的效应。在热轧钢板桩案中，欧

委会以备忘录的方式告知各方其选取的第三国及拟用作基准的各项生产要素价格的来源，与旧法的整体

替代原则相比欧盟显然扩大了其反倾销的范围。对我国市场化要素程度低、经济受政府干预程度高的现

实国情来讲，影响大大加强。因此，中国应改变已有的经济措施，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应对。 

3.5. 歧视中国出口商品企业 

依据政府给予企业补贴或者生产原材料受到限制，进而认定出口企业达不到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

是欧委会认定政府干预出口企业，审查出口企业的市场经济条件时重要的考量因素，在欧盟新条例规定

的有选择性的适用其低税规则下，可能由于原材料价格扭曲，中国出口企业将不能获得较低反倾销税率。

更为甚者，欧盟可以只针对中国的企业认定原材料扭曲，即如果反倾销调查的同一个案件中有几个不同

出口国的产品，欧盟选择性不适用低税规则，从而歧视中国企业。 

4. 中国面对欧盟反倾销新规的对策 

欧盟反倾销新规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删除中国的同时引入了“市场扭曲”的概念，通过“成本

替代法”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欧盟对华“替代国”反倾销的做法。对此，中方应当从企业、行业和政

府三个层面加强对欧盟反倾销调查的应对。 

4.1. 企业层面 

企业应加快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结合政府“十三五”规划

纲要内容，紧跟政策导向，提高企业产品的不可替代性与独特性。 
其次，企业在面对反倾销调查时积极应对，多方查找资料，着重关注欧盟委员会是否滥用自由裁量

权，维护企业形象。在保护企业自身商业机密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披露数据，避免欧盟委员会利用特

定数据进行反倾销。 
再次，企业可以全球化布局，冲破欧盟对自身的反倾销的重大影响，将“商品输出”转变为直接的

“资本输出”，在欧洲制造[8]。这种企业发展模式不仅可以保有欧盟市场，扩展企业规模，还能享受国

民待遇，冲破欧盟壁垒。 
企业在必要时可以到欧洲法院起诉欧盟委员会。例如中方在“熨衣板反倾销措施案”、“无缝钢管

反倾销措施案”“草甘膦反倾销措施案”的诉求都得到了欧洲法院的支持。中国企业在这些案件中不仅

获得了程序性辩护的胜利，还获得了单独税率或市场经济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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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行业层面 

企业可以联合起来形成行业协会，加强行业管理，规范行业协会。以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企业协会

(NASSCOM)为效仿对象，与 WTO 沟通，争取在世贸组织中的有利地位和条件。同时，利用行业协会对

企业监督，为企业的规范经营提供保障。行业协会还可以聘请专门律师负责协助各会员企业接受反倾销

调查，通过增加律师的经验和专业化能力，提高行业中企业的胜诉率。 

4.3. 政府层面 

政府根据情况对新规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在新规的适用方面要求欧委会遵守 WTO《反倾销协定》

及相关判例。 
第一，对新规本身的合法性提出质疑。首先，新规允许欧委会在个案中继续使用替代国数据来计算

中国出口商的正常价值，并不符合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的规定。 
其次，新规不符合 WTO 贸易规则和判例。WTO《反倾销协定》允许调查机关进行成本调整的前提

是“会计记录不能合理体现生产和销售成本”。新规在 WTO《反倾销协定》下也有满足调查机关进行成

本调整的前提，因此不符合 WTO 贸易规则和判例。 
最后，新规将带来双重征税的风险。原材料价格是否合理以及原材料市场是否存在扭曲属于反补贴

调查的范畴，欧委会不应在反倾销程序中以此为由采用替代国数据计算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和倾销幅度，

否则将严重偏离《反倾销协定》确定的常规方法和基本原则，人为抬高期限幅度，同时导致双重征税的

风险。 
第二，要求欧委会在适用新规时遵守 WTO 贸易规则和判例。首先，由于替代国产品往往与被调查

的中国产品或原材料存在型号或质量方面的差异，中方可以要求欧委会对影响价格可比性的成本差异进

行调整。其次，要求替代数据的提供方遵守调查规则，提供足够充分的产品和价格信息。最后，要求欧

委会对替代国产品信息进行充分披露，并公开价格比较的过程。上诉机构特别强调，即使替代国产品的

信息是保密的，调查机关也不得规避 WTO《反倾销协定》第 24 条规定的披露义务。上诉机构的以上要

求不但会增加欧委会的工作量，而且会导致欧委会无法人为地夸大倾销幅度，从而失去反倾销调查的意义。 
第三，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国内市场经济标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出口企业应诉激励法规，

强化行业组织的责任，为企业申诉提供理论支撑。 
第四，与欧盟成员国签署双边协议突破替代国价格[9]。当前欧盟有 28 个成员国且各国同中国的经贸

关系往来密切程度不一，因此各国对于遵守《中国加入 WTO 议定书》第 15 条的态度不尽相同，我国可

以通过与友好国家签订双边协议突破替代国规则限制。当前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形同虚设，

双边的自由贸易已经兴起并发展壮大。我国可以借鉴《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的有关内容在《中欧

合作 2020 战略规划》的基础上和欧盟国家谈判并签署 FTA。以逐步开放中国市场为条件，换取欧盟同意

对中国不再采用替代国做法，并谈判取消使用反倾销中的归零原则问题。 
第五，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改进中国的补贴政策。改进中央和地方对出口企业的补贴

政策，取消直接的资金供应支持，减少造成产能过剩的与产业直接挂钩的补贴和用于激励出口的与国际

贸易直接挂钩的补贴，逐步消除可诉性补贴，增加以鼓励科技创新和保护环境为由的补贴。其次，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以“竞争中立”为基本原则，促进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最后，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妥善规定国内外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保护知识产权，审查并改变强制外资企业技术转让的现象。 

5. 结语 

在中国诉欧盟的热轧钢板桩案中，欧盟新规中基于“市场扭曲”的新替代国方法的 WTO 合规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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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此次争议的重点问题之一。此问题的真正解决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市场地位能否被承认。 
依据“新替代国”制度，欧盟仍然不承认中国在《中国入世协定书》第 15 条到期后的市场经济地位，

此举甚至在国际社会上间接公开表示中国经济存在“严重扭曲”的立场，并试图用“严重扭曲”覆盖我

国的“非市场经济”标签。 
欧盟新出台的反倾销条例明确提出以我国为例，对于我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并可能对我国的出口

企业带来很多不利影响。本文分析欧盟修改“替代国方法”，关于“严重扭曲”的概念和标准，新旧方

法对比等内容。因此，笔者认为欧盟这一举措，实质上是原来替代国方法的“延续”，并没有实质性的

差别。进一步来说，这更是在“后非市场经济时代”欧盟及西方社会对中国经济的变相抑制策略。 
因此，我国应该在 WTO 中对新规提出质疑。企业加快转型，积极应对，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

布局。以 NASSCOM 为模板，加强行业管理，规范行业协会。从多个角度全方位应对挑战并积极改善国

内外环境，谋求合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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